
 

证券代码：002570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因美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6 

 

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贝因美”）于 2019

年 1月 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

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4 号）（ 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。根据问询函的要求，公司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，现就问询函相关事项

回复如下： 

 

一、你公司拟终止与恒天然方签订的达润协议，并解除达润协议下双方在

2018 年 9 月 1 日或之后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及达润协议下所有索赔。请说明以下

问题： 

（1）请结合达润协议的主要内容，说明上述权利、义务以及相关索赔的具

体内容与涉及金额。 

回复如下： 

公司本次拟终止与恒天然方签订的达润工厂合资等相关协议，这些协议包括：

《合资协议》、《管理协议》、《产品购买协议》、《乳固体供应协议》、《仲

裁协议》等，上述协议为关联协议，根据双方拟签订的《重组与终止契据》，双

方有权机关审议通过后，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各方充分、不可撤销并且无条件

地相互豁免并免除上述协议中所涉及的权利、义务及相关索赔。 

2015 年 10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收购境外资产、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依据上述议案，贝因美及恒天

然合作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天然顶层公司”）在澳洲分别设立一家全资

子公司（简称“贝因美 SPV”及“恒天然 SPV”）。贝因美 SPV 和恒天然 SPV 分

别向恒天然澳大利亚私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天然澳大利亚”）购买达润工



 

厂 51%和 49%的份额。此外，贝因美 SPV与恒天然 SPV还通过签订了《合资协议》

组建非公司型合资架构 UJV（名称为 Darnum Dairy Products，以下简称“UJV”），

就双方合作事项的争议处理签订了《仲裁协议》。 

2017 年 4 月 26 日，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签署达润工厂后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 同意签署达润工厂合作后续协

议，分别为《管理协议》、《乳固体供应协议》、《产品购买协议》。贝因美、

恒天然双方安排 UJV（实际由两个 SPV公司共同签署协议，下同）与恒天然澳大

利亚签订《管理协议》，委托其全面管理两个 SPV公司购买所得的达润工厂。同

时 UJV与恒天然澳大利亚签订《乳固体供应协议》，由恒天然澳大利亚作为独家

供应商向达润工厂供应原奶。贝因美安排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广达盛贸易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达盛”）和 UJV签订《产品购买协议》，由广达盛向达润工厂

采购产品。 

上述协议中，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核心协议是《产品购买协议》，该协议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1）协议双方：供应方为 UJV，采购方为贝因美全资子公司广达盛。 

2）交易标的、数量、价格： 

产品 年度总量 月采购量 定价 

配方奶粉基粉 

采购量不低于

0.75万吨/年，不

高于达润年度总

产能的51% 

月采购量如果

非0吨，则不小

于300吨； 

组合成本加成，其中 

组合成本=原料成本+可变

生产成本+固定生产成本+

可变管理费用+固定管理

费用+资本支出 脱脂奶粉基粉 按脱脂乳固体折算 

①如果当月低于 300吨的采购量且供应方同意，所增加的成本应由购买方支

付且应包含在定价方法所规定的相关产品的购买价格中。 

②固定生产成本、固定管理费用和资本支出（合称“固定成本”）将以购买

方的购买比例为基础，在相关期间内实际购买的这些产品中分摊。 

③如果当月不购买相关婴幼儿基粉产品，购买方仍应承担供应方的固定成本。 

3）支付方式：先交付后开票，采购方于收票后的当月月底前支付。 

4）产品质量要求：符合中国或其他指定国家或地区的规格要求。 

5）违约责任： 



 

 

公司自2017年全面履行协议后发现，由于公司预计采购量不足，该协议将成

为亏损合同，为此，公司积极与恒天然方磋商，在2018年10月达成共识，并于2018

年12月29日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双方同意自2018年9月1

日或之后解除双方在达润协议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，并在拟签订的《重组与终止

契据》中明确载明：“各方充分、不可撤销并且无条件地相互豁免并免除对方自

2018年9月1日起（含）在Darnum协议下发生的所有索赔，包括与月度义务有关的

索赔，并且同意不提起或者尝试提起任何该等索赔”。 

经初步测算，上述终止达润协议事项对2018年9-12月财务报表的影响为

3173.39万元。 

 

（2）请说明自你公司与恒天然方签订达润协议以来，公司在达润协议约定

下发生交易的金额、类型，以及终止协议后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。 

回复如下： 

达润协议签订以来，历年发生的交易如下表所述： 

       日期 

数量/金额 
2016年 10-12月 2017年度 2018年 1-8月 

采购基粉、脱脂奶粉

（吨） 
0 6245.28 799.93 

采购总金额（人民币：

万元） 
3,329.32 30,070.03 14,444.08 

其中：固定成本补偿

（澳元：万元） 
652.94 852.31 2,106.8 

折合人民币 

（人民币：万元） 
3,329.32 4,217.76 10,419.95 

同时，依据合资协议，公司相应取得 51%权益的收益，详见下表： 

 2016年 10-12月 2017年度 2018年 1-8月 

51%的权益收益 

（澳元：万元） 
200.47 948.23  639.15  

折合人民币 

（人民币：万元） 
1,027.42 4,915.49 3,152.97 

协议方 依据协议

重大过失 非重大过失

前三年，500万澳元/年

以后年度，1000万澳元/年

未产生严重后果 不赔偿 不赔偿

UJV赔偿上限（每年累计）

前三年，2000万澳元/年

每年累计低于25万澳元的，免除

产生严重后果
《贝因美产品购买协议》

UJV：   卖方（潜在赔偿方）

广达盛：买方（潜在索赔方）



 

由于固定成本中包含的资本支出与 51%权益的收益对应，两相冲抵，实际交

易金额如下表所示： 

日期 

数量/金额 
2016年 10-12月 2017年度 2018年 1-8月 

采购基粉、脱脂奶粉

（吨） 
0 6245.28 799.93 

采购总金额（人民币：

万元） 
2,301.90 25,154.54 11,291.11 

其中：固定成本补偿

（澳元：万元） 
452.47 0 1,467.72 

折合人民币 

（人民币：万元） 
2,301.90 0 7,266.98 

 

终止达润协议以后，公司与达润工厂新的运营主体恒天然 SPV继续建立长期

的采购关系，可以继续保障公司重要原物料的供应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

重大影响。同时，公司承诺的采购量大幅降低了，在目前国内外乳粉供应形势及

国内婴童奶粉竞争形势下，将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，加大采购的灵活性；同

时，公司将不再承担达润工厂的资本支出，减少固定成本摊销，虽然将使得公司

失去达润工厂经营所得的收益，但两相权衡，终止协议对公司更为有利。 

 

（3）请详细说明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，以及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

相关规定，并说明对公司 2018 年及以后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。请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如下： 

1、拟终止的达润协议涉及的 2018年 1-8月会计处理: 

(1) 2018年 1-8月公司向达润工厂采购基粉 799.93吨,计人民币 4,024.13

万元，已按采购价格作为原材料核算。 

(2) 因奶粉销售未达预期，公司从达润工厂基粉采购量从 2017年 6,245.28

吨下降到 2018年 1-8月 799.93 吨，未达到约定数量，2018年 1-8月应向达润

工厂计付固定成本补偿费 2,106.87 万澳元,折合人民币 10,419.95 万元。已由全

资子公司 Guangdasheng (Australia) Pty Ltd.计入相关期间的成本费用，并确

认为对达润工厂的负债。 

(3) 贝因美 SPV2018年 1-8月对达润工厂采用权益法核算，确认投资收益



 

639.15万元，折合人民币 3,152.97 万元，相应等额增加长期投资账面价值。 

（4）2017年结转的基粉库存中包含内部未实现利润，2018 年 1-8月产品已

实现对外销售，相应转回内部未实现利润 1,229.18万元，增加本期利润。 

公司认为对达润工厂投资的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拟终止的达润协议对 2018 年 9-12月财务报表影响 

达润协议终止后，将解除双方在 2018 年 9月 1 日或之后的所有权利与义

务及达润协议下所有索赔。公司 2018年 9-12月因故未向达润工厂采购基粉，如

协议未终止，按协议可能需计付固定成本补偿费人民币 5,558.10 万元；同时，

贝因美 SPV2018年 9-12月应对达润工厂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，另有部分存货中

的内部未实现利润将因对外实现销售而转回，预计合计增加当期利润人民币

2,384.71万元。 

3、拟终止的达润协议对以后年度的影响 

达润协议如在以后年度继续履行，当基粉的年度采购量不能达到协议约定的

7,500吨的基量时，公司将需要支付固定补偿费；如采购量大于基量，将有利于

降低单位采购成本，提升经营业绩。此外，可按约定取得对达润工厂的投资收益。

2016年 10月至 2018年 12月，公司的采购量均未达到采购基量，对经营业绩产

生了负面影响。 

年审会计师意见： 

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

定，具体详见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函〔2019〕24号《问询函专项说明》。 

 

二、你公司拟在《终止达润工厂合资等相关协议的议案》获得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后，进一步转让达润工厂的所属资产。请说明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根据你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，你公司持有达润工厂 51%的股权，对

其按照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。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标的为达润工厂 51%资产，

主要包括生产线等固定资产（土地、建筑物类、设备类等）和流动资产、流动

负债。请说明上述标的与达润工厂 51%股权的具体差异，本次交易是否涉及股权

转让；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在达润工厂是否继续享有权益，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

的具体影响。 

回复如下： 



 

1、达润工厂投资时相关情况 

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收购境外资产、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贝因美 SPV 以

8,200.80 万澳元（按 2015 年 7 月 31 日汇率 4.4734 元计算折合约人民币

36,685.46 万元）收购恒天然澳大利亚下属生产中心达润工厂 51%的权益（包括

构成工厂的土地、机器设备、建筑物及辅助设施等，根据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纳

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共计 6,167 项（套）），同时，贝因美 SPV 与恒天然 SPV共同

组建非公司型合资（“UJV”，为 Unincorporated Joint Venture 的缩写）架构

运营达润工厂。 

收购时达润工厂是恒天然澳大利亚内部的一个生产部门，并非独立的法律实

体，主要标的资产为：恒天然澳大利亚拥有的位于 Darnum Park Road, Darnum VIC 

3822 的土地、机器设备、建筑物及辅助设施。上述交易事项涉及相关政府审批

已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办理完成。截止 2016 年 10 月 19 日，达润工厂土地资产

的产权已经登记为贝因美 SPV 和恒天然 SPV 共有。 

根据贝因美 SPV 和恒天然 SPV 签订的《合资协议》，贝因美方拥有达润工厂

51%的权益，恒天然 SPV 拥有 49%的权益。双方按照其拥有的权益份额共享和分

担合资企业的利润和损失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-合营安排》，合营安排

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。考虑到合资协议总体精神体现为是对净资产享有权利

的安排，公司对达润工厂按照合营企业进行会计处理，因此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

资核算。 

2、本次转让资产相关情况 

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

达润工厂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公司管理层与恒天然方经过协商，拟终止达

润协议（包括《合资协议》），并将所持达润工厂 51%资产转让予恒天然 SPV，

转让对价为 11,991.70万澳元（按 2018年 8月 31日汇率 4.9582 元，折合人民

币约 5.95 亿元），并准备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与恒天然方共同正式签署《资产购

买协议》。 

根据公司披露的文件，本次交易标的为“达润工厂 51%资产”，实质为 UJV

目前运营达润工厂全部资产的 51%的权益，主要包括生产线等固定资产（土地、

建筑物类、设备类等）和流动资产、流动负债。UJV目前运营的全部资产系最初



 

由贝因美 SPV与恒天然 SPV各自从恒天然澳大利亚购得，UJV 成立后，由贝因美

SPV与恒天然 SPV按照 51%：49%的比例享有权益。UJV资产源自于达润工厂资产

并在此基础上随达润工厂的经营活动而发生一定的变化。 

问询函中提到了“达润工厂 51%的股权”的概念，根据我们的理解，这里的

达润工厂即贝因美 SPV与恒天然 SPV共同组建的达润工厂，系 UJV架构的合资企

业。因 UJV 是一种契约关系，并非独立法律实体，不存在“公司股权”的概念，

故不存在“达润工厂 51%的股权”的概念。虽然贝因美 SPV目前在达润工厂享有

51%的权益，但在《合资协议》终止后，达润工厂的 UJV 架构将终止，不存在转

让新达润工厂股权的情形。达润工厂 UJV架构终止后，其目前运营的全部资产仍

由贝因美 SPV 与恒天然 SPV 按照 51%：49%的比例共有，在本次拟签署的《资产

购买协议》生效后，上述全部资产中 51%的权益由贝因美 SPV转移至恒天然 SPV，

恒天然 SPV将完全取得新达润工厂目前运营的全部资产。 

综上，本次交易（终止达润工厂合资并转让达润工厂资产）完成后，达润工

厂 UJV架构将终止，公司将不再持有达润工厂的任何权益，亦不再持有达润工厂

目前运营的任何资产。交易完成后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实质性影响。 

 

（2）请详细说明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，以及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

相关规定，并说明对公司 2018 年及以后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。请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如下： 

公司持有达润工厂 51%权益，该项权益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-合营安

排》的规定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，并采用权益法后续计量。2018 年 8月 31日，

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1,987.85万澳元。从会计角度看，本次交易属于

转让账面记录的对达润工厂 51%的权益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在达润工厂不再享有

任何权益。 

根据公司和恒天然方的约定，本次转让对价为 11,991.70 万澳元。转让对价

支付方式为：（1) 以贝因美公司应付未付之采购款及固定成本补偿费余额抵消

购买对价；2) 剩余对价双方另行签署贷款协议，按期计息，分期支付。相关会

计处理及对公司 2018年度和以后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： 

1、2018年末，贝因美公司转让达润工厂 51%权益的交易尚未经过股东大会



 

批准，该项长期投资不应终止确认。 

2、该项转让交易将在 2019 年 1月提交贝因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在交易双

方履行完审批程序、完成了协议约定的资产移交过户等约定事项、贝因美公司至

少已收取 50%以上的转让价款且剩余价款很可能流入时，贝因美公司应终止确认

对达润工厂的长期投资，并确认投资收益。该项投资的转让价格为 11,991.70

万澳元，账面价值为 11,987.85 万澳元，最终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较小。 

公司上述相关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年审会计师意见： 

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

定，具体详见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函〔2019〕24号《问询函专项说明》。 

 

（3）请说明上述交易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是否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9.7 条、第 10.2.5 条的规定。请律师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如下： 

1、自贝因美收购达润工厂 51%的资产组建 UJV 时起，至本次出售，UJV 是

一种契约关系，并非独立法律实体，不存在“公司股权”的概念。 

2、贝因美 SPV 本次出售标的为 UJV 目前运营的达润工厂全部资产的 51%的

权益，本次出售标的不属于公司股权。 

3、2018年 12月 29日，贝因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豁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终止达润工

厂合资等相关协议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转让达润工厂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签署产品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通知》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

见及独立意见。 

4、2019 年 1 月 2 日，贝因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9-001）、《关于终止达润工厂合资等相关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02）、《关于转让达润工厂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3）、

《关于签署产品采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4）、《关于



 

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5）、《独立董

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》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

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、《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贝因美（澳洲）

私人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涉及的 Darnum Dairy Products 资产及负债资产评估

报告》（天源评报字〔2018〕第 0478号）。 

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： 

贝因美本次出售标的不属于公司股权，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符合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9.7 条、第 10.2.5

条的规定。具体详见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贝因

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之法律意见书。 

 

三、请说明你公司已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中是否考虑了上述终止达润

协议、转让达润工厂资产事项的影响，已披露的定期报告与业绩预告是否存在

需修正的情形。  

回复如下： 

2018 年度业绩预测时，已经考虑上述终止达润协议、转让达润工厂资产事

项的影响。因此，已披露的定期报告与业绩预告不存在需修正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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